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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主办的高校法学类专业出版机构，
其宗旨是为中国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服务。
多年来我社始终把法学教材建设放在首位，向广大读者提供研究生、本科、专科、高职、中专等各种
层次、多种系列的精品法学教材，其中很多教材荣获国家教育部、司法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委的优
秀教材奖，是我国重要的法学教材出版基地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多次荣获国家良好出版社、先进高校出版社荣誉称号。
在新时期，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真诚为广大读者服务，努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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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明瑞，法学博士，山东大学、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院院长、山
东省教学名师，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教育研究会顾问。
代表性著作有：《民事责任论》、《担保法原理与实务》、《民商法原理》、《继承法研究》等，代
表性论文有：《关于无因管理的几个问题》、《关于我国物权立法的三点思考》、《21世纪民法发展
若干问题》等。
 房绍坤，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民商法国家级教学团队和民法国家级精品课负责人；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出版《用益物权基
本问题研究》等专著20余部，出版《民法》等“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4部、其他教材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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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典型物的担保的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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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 《担保法》第28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
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可见，在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情况下，如果债权人放弃了物的担保，则保证人在债权
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即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保证消灭。
 因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而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的，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同一债权上保证与物
的担保并存 在同一债权上，同时有保证与物的担保的，为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
其中，保证不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而物的担保包括抵押、质押、留置。
在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时，无论物的担保成立于保证之前还是成立于保证之后，均不影响债权人因放
弃物的担保而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那么，在保证与物的担保并存的情况下，物的担保的设定人是否有所限制呢？
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在债权人放弃债务人提供的物的担保的情况下，保证人才能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
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
其理由在于：只有当债权人放弃这种物的担保时才会导致债务人本来可以用来清偿债务的财产无法再
用来清偿，势必会增加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因此，保证人需要相应地免责。
反之，当物的担保是由第三人提供时，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应处于平等地位，债权人放弃该物的担保
不会对保证人产生不利影响。
另一种观点认为，无论债权人放弃哪一种物的担保，保证人均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
任，因为债务人作为债务的终局承担者与承认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的平等地位没有必然联系。
因此，如果债权人放弃物上保证人提供的担保物权，应当使保证人在一定范围内减轻或免除保证责任
。
反之，债权人放弃保证担保的，也同样可能使物上保证人在一定的范围减轻或免除责任。
 我们认为，《担保法》第28条虽然并没有区分物的担保的设定人是债务人还是物上保证人，但其他法
律规定已明确作了区分。
《担保法解释》第38条第l款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
保证人或者物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或者物的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承担了担保责任的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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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担保法(第2版)》适合法学本科生作为教材使用，同时也适合
法学自学者、法律实务工作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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